
涞源县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
说  明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的总体思路及原则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理念，根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45号），严格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树立勤俭节约和“过紧日子”的思想，从严控制和压缩“三公”经费等一般性支出；努力降低行政管理和运行成本，优化服务环境。

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原则，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具体安排如下：
2017年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2014.47万元，较2016年2439万元减少424.53万元，下降17.4%，其中:
车辆运行及维护经费1152.9万元。车辆运行维护经费按编制内每辆车2.5万元/年(含车辆保险费0.5万元/辆)安排。

接待经费安排861.57万元。安排接待经费的原则是：根据各部门工作性质和业务量安排接待经费,对部分单位接待经费进行了压减；同时对有收费罚没收入的单位也适当安排了接待经费，由于近几年人员经费增幅较大,单位负担的自收自支人员较多,且压力较大,因此今年对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安排了接待经费，接待经费实行包干使用，超支部分财政不予负担。
2017年因公出国(境)费用预算未做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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